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锡署环审书〔2018〕18号

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局
关于国道331线二连浩特至艾勒格庙段公路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

二连浩特市运输交通局：
　　你局《关于国道331线二连浩特至艾勒格庙段公路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的申请》（二交发〔2018〕91号）及附送的由北京华夏博信环境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《国道331线二连浩特至艾勒格庙段公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收悉。经技术评估和审查，你局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符合要求的报告书。鉴于此问题，我局决定不予批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。你公司应尽快组织修改完善环境影响报告书，并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我局审批。
　　你公司如不服本审查意见，可以在接到本审查意见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审查意见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。
　　　
　2018年9月18日

　　

   抄送：二连市环境保护局、苏尼特右旗环境保护局、盟  环境工程评估中心

